附件1
中国通信学会青年人才托举计划
托举对象遴选办法

第一条 为保证中国通信学会（以下简称“学会”）青年人才选拔过程的客观公正，激发富潜质青年人才脱颖而出，支持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的实施，根据《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管理办法》《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实施细则》，以及《中国通信学会青年人才托举计划项目管理办法》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会青年人才托举计划托举对象的遴选。
第三条 本会托举对象遴选工作由本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组织实施。
第四条 托举对象候选人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32岁以下, 在中国境内工作的中国籍公民;
2.通信网络技术、宽带无线通信、网络空间安全、大数据技术、云计算、车联网、物联网、量子通信、天地一体化网络等信息通信前沿交叉领域的一线科技工作者；
3.具有创新、求实、协作、奉献的科学精神和优秀的学风道德；
4.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较强的创新能力、良好的科研潜质；
5.未曾入选其他国家级人才计划；
6.本会高级会员、或本会团体会员单位科研人员。
第五条 专家推荐
1.每位托举对象候选人应由不少于3名同行学术专家进行评议并具名同意推荐，其中至少2名同行专家与被托举人具有相同研究领域，至少1名专家承担指导、托举责任。
2.推荐专家应是本会所属分支机构中，与被提名人研究领域相同、具正高级职称的委员。每位专家限推荐1名候选人。
3.候选人应征得所在单位的同意。
4.向本会提交推荐表和真实、可靠的证明材料，以及专家推荐意见。
5.经对推荐程序和候选人资格进行审查，通过的候选人进入中国通信学会青年人才库。
第六条 评审专家组
1.组建评审专家组。人数不少于9人。
2.评审专家应是本会青年工作委员会或相关专业委员会中具正高级职称的权威学术专家。其中，应有院士或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青年工委专家人数约占2/3。
3.同一期遴选中，同行评议专家（推荐专家）不得作为遴选评审专家。
4.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应严格遵守保密制度，不得在评审会议之前，透漏评审专家名单。
第七条 遴选评审
1.遴选评审以会议方式进行。必要时，候选人、推荐专家可以到会议现场陈述。
2.通过评审专家现场投票方式，确定托举对象的次序，并根据每期资助名额确定托举对象。
3.得票超过评审专家半数的候选人，方能成为托举对象。
4.遴选评议时，评议专家应严格执行回避制度。被评议人选的直系亲属、主要旁系亲属、同一课题组成员在评议时须暂时离席回避。
第八条 公示
评审会议后，将评审结果及评审专家信息在学会网站公示，接受会员和社会公众监督。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公示内容包括：托举对象候选人有关信息（包括人选姓名、年龄、专业、工作单位、对应的推荐专家和托举导师），参与遴选评议的专家信息（包括姓名、专业、工作单位）。
第九条 公示无异议后，报中国科协审核确认。经过中国科协确认后，成为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
第十条 本办法由秘书处负责解释。
本办法经2017年10月17日秘书长办公会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1

